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职业人群健康科普
视频制作服务项目需求

一、技术规格与标准
1. 视频制作技术标准
视频须采用专业动画制作软件（如Adobe Animate CC、After Effects、Blender、Maya等）进行制作，综合运用多种表现手法，确保画面布局合理、色彩生动美观、图像清晰度高、信息呈现准确、视觉表现力强。
二、制作服务内容
1. 供应商须提供完整的视频制作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脚本策划与创作（不少于2版脚本供选择）
分镜头脚本绘制（需明确镜头时长、画面描述、配音内容）
动画制作（含关键帧动画、三维建模、AI辅助动画）
后期合成（特效、转场、调色）
音效与配乐制作（原创或正版授权音乐）
2. 供应商须根据采购方提供的医学专业内容，完成科普化转化，并提交“医学内容转化说明”，说明如何保障内容的科学性与通俗性。
三、审核与修改要求
1. 全过程审核机制
供应商须按以下阶段提交成果，采购方有权在各阶段提出修改意见：
脚本阶段：提交完整脚本及分镜
原画与角色设计阶段：提交角色设定、场景设定
动画初稿阶段：提交30秒样片
配音阶段：提交配音样本
成片阶段：提交完整视频
2. 修改服务要求
供应商须提供不少于3轮免费修改服务，修改范围包括脚本、画面、配音、字幕、音效、节奏等。
每轮修改须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反馈。
如因供应商原因导致内容出现科学性错误、画面明显瑕疵、音画不同步等问题，不计入修改轮次。
四、行业经验与作品要求
[bookmark: _GoBack]1. 供应商须提供至少2个医疗健康类视频的已完成案例，案例须满足：
单个视频时长≥2分钟
官方平台播放量≥5万次，并提供合同复印件、项目验收单、平台后台数据截图等证明材料
2.供应商过往作品须获得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颁发的科普类奖项并提供证明。
五、单个视频时长不少于240秒，数量为4个。
